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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A1_88_E5_8F_AF_E5_c36_52811.htm [案例] 陆某与薛某

于1990 年登记结婚。近几年，薛某为家庭生计出外打工，在

打工过程中认识了张女，与其发生了关系，并致张女怀孕。

陆某在了解张女怀孕一事后，虽伤心欲绝，但为了顾全家庭

，并仍对薛某回心转意抱有一丝幻想，于是出钱为该女作了

引产。虽知，薛某不思悔改，继续与该女保持不正当的关系

。悲痛欲绝陆某见无法使丈夫回头，无奈向法院提起了离婚

诉讼，并要求薛某对致张女怀孕一事给自己造成的精神损害

赔偿10000元。 [审判] 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陆某与薛某感情确已

破裂，但陆某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薛某与他人同居，致人怀

孕不是法定的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事由。因此，判决准予

陆某与薛某离婚，驳回陆某要求薛某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诉讼

请求。 [评析] 本案主要涉及无过错配偶一方在何种情形下取

得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。 所谓离婚精神损害赔偿

，是指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，导致婚姻关

系破裂，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精神

创伤，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。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民事

责任的构成须同时具备有法定原因、有损害事实、有因果关

系、有主观过错等四个要件。本案中，薛某的过错行为显然

对陆某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，但致人怀孕是否属法定原因呢

？所谓法定原因，我国《新婚姻法》规定了如下四类情形：

重婚的；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；实施家庭暴力的；虐待、

遗弃家庭成员的。由于致人怀孕并非法定原因，因此，法院



驳回陆某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是正确的。 由上可知，婚

姻法中离婚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非常严格，法定原因也仅限

于婚姻一方故意或过失违反婚姻义务的四类情形，即使存在

这四类情形，按民事诉讼法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规则，无

过错要承担这方面的举证责任，而这通常是比较困难的，甚

至还要冒着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风险，有时即使获得了证据，

因证据形式或者渠道违法，也很难被法院认定。因此，无过

错方在提出离婚之诉时，一方面要对法律规定有所了解，另

一方面要注重对证据的合法收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权利

得到实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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